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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标准是由国家的公认机构制定并由国家标准权威管理部门批准或核

定的文件，是课程开发建设、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与管理的准绳。它规定了整个课程运作

活动与过程的规则，供学校和教育机构遵守与反复使用，以确保教学活动的最佳效果和秩

序。从课程运作过程来看，课程标准应该是一个由课程方案设计标准、学科课程标准、活

动课程标准、教材设计与编写标准、课程实施标准、课程质量管理标准、课程标准的评价标

准构成的课程标准体系。课程标准体系建设要系统认识课程标准的逻辑体系，正确把握

课程标准的文本结构，确切使用课程标准的条款语言，科学划分课程标准的基本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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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是课程管理规范化、科学化的

产物。从课程标准的历史来看，课程标准主

要以学科课程标准为主要形式。课程标准的

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雏形，再由

雏形到规范化、标准化的发展历程。然而，何

谓课程标准，迄今尚未取得一致的定义。究

其原因有三：一是人们对课程的本质内涵认

识不同导致对课程标准认识的分歧；二是人

们对标准的本质内涵的认识不同导致对课程

标准的不同理解；三是人们对课程标准界定

的角度与方法不同。这就是说，人们对“课

程”与“标准”的涵义的理解，决定着其对“课

程标准”涵义的设定。［1］笔者认为，现代意义

的课程标准是由国家的公认机构制定并由国

家标准权威管理部门批准或核定的文件，是

课程开发建设、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与管理的

准绳。它规定了整个课程运作活动与过程的

规则，供学校和教育机构遵守与反复使用，以

确保教学活动的最佳效果和秩序。世界各国

都十分重视课程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工作。加

强课程标准建设，是我国深化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工作。2013年，教育部制定了《标

准与指南》制定和发布规程，强化对国家教育

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2］课程标准是教育标

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

统工程。因此，要统筹规划，根据系统理论和

标准制定规范对整个课程体系予以顶层设

计，在整体框架下分步实施。

一、系统认识课程标准的逻辑体系

课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决定了课程标准

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根据系统论的观点，课

程标准应该是按照一定类别与作用构成的课

程标准系统，是一个由不同学段、不同层级、

不同领域、不同指向组成的课程标准系统。

根据大课程观，从课程运作过程来看，课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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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整体结构应该包括：课程方案设计标准、学

科课程标准（包括分科课程标准、综合课程标

准）、活动课程标准（经验课程标准或实践课

程标准）、教材设计与编写标准（主要是教科

书标准）、课程实施标准（主要是教学标准）、

课程质量管理标准（主要是课程评价标准、督

导标准等）以及课程标准的评价标准（即所谓

的课程元标准）。这就是说，从课程运作过程

来看，课程标准应该是一个由课程方案设计

标准、学科课程标准、活动课程标准、教材设

计与编写标准、课程实施标准、课程质量管理

标准、课程标准的评价标准构成的课程标准

体系。课程标准体系如图1所示。

1. 课程方案设计标准

课程方案是对某一学段或年段课程的总

体规划与设计，也称课程规划与设计方案。

课程方案这一概念，在我国曾经有多种提法，

如课程总纲、课程标准总纲、课程计划，甚至

也有称为教学计划和教学标准的时候。［3］课

程方案标准，是对某一学段或年段课程整体

谋划与设计而规定的准则。课程方案是课程

总体规划，对各类课程、教材设计与编写、课

程实施、课程质量管理等起到统率作用，课程

方案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整个课程的建设

与实施。可见，课程方案及其标准的制定尤

为重要。

2. 学科课程标准

学科（discipline）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

系。［4］美国学者华勒斯坦等认为，学科含义

有四：其一，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

支；其二，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其

三，学校考试或教学的科目；其四，相对独立

的知识体系。［5］学科课程则是依据知识的门

类以学科为中心来编制设定的课程，包括分

科课程和综合课程。所谓分科课程是指从不

同门类的学科中选取知识，根据知识的逻辑

体系，按照分科教学而编排的课程。所谓综

合课程（也称统整课程、广域课程），是指把相

邻或相近学科内容加以筛选、组织，按照新的

体系合并起来设计编排的课程。综合课程仍

以学科为中心，因此仍然属于学科课程，它是

针对分科课程划分过细，以确保知识体系的

系统性与完整性，进而满足科学技术发展综

合化的需要而提出的。学科课程标准是针对

各级各类不同学科或相关合并学科制定的课

程标准，它规定了学科课程的基本要素、内

容、拟达到的指标以及课程实施活动与过程

的规则（或导则），是衡量与规范学科课程的

尺度。学科课程标准是整个课程标准体系的

核心标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通常说的课程

标准，实际上指的就是学科课程标准。

3. 活动课程标准

活动课程也称经验课程或儿童中心课

程，是侧重于学生的直接经验习得而设计的

课程。活动课程是相对学科课程而言，这种

课程强调手脑并用和“做中学”，强调亲自实

践与亲身体验现实生活，以获得直接经验进

而达到学习之目的。法国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家卢梭，美国的教育哲学家杜威、教育家克伯

屈等都倡导活动课程，杜威则是集大成者。

活动课程主张课程设置应当以学生的活动为

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活动课程标准，

是针对各级各类以促进学生的直接经验习得

为主要目标与内容，以实践性为主要特征的

活动课程而制定的课程标准，它规定了活动

课程的基本要素、原则、内容、程序、拟达到的

指标以及整个活动课程实施活动与过程的规

则（或导则），是衡量与规范活动课程的尺

度。随着教育理论、心理学、脑科学等的发

展，人们对课程与教学理论的认识在不断加

深，与此同时活动课程也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二者呈现出了趋于融合

图1 课程标准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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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态势。但尽管如此，现阶段建设与学

科课程标准相呼应的活动课程标准（或称为

实践课程标准）符合我国的具体实际。

4. 教材设计与编写标准

教材是针对不同类型课程，以诸如纸

质、胶片、光盘、硬盘、网络等不同存储介质呈

现的教学用材料，包括纸质教材、音像视听教

材和网络教材等，是课程内容的主要载体形

式。教材设计与编写标准（或称教材标准），

是就某一学科课程或活动课程的教材设计与

编写制定的规则（或导则）与衡量尺度。教材

设计与编写标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教科书（包括纸质的和电子的）设计与编写标

准；二是教材（包括纸质的和电子的）设计与

编写标准，其中主要是前者。教科书又称课

本，是依据一定的结构而编写的教学用书，是

教材的主要表现形式。“教科书极大地影响着

甚至决定着一门课程的性质和作用，它的这

种影响力深深地影响着学生们的学习经验和

获得的知识。”［6］教材则是用于教学的所有

材料，诸如，教师用书、学生用书、习题册、补

充读物等。教科书范围小，教材范围大，教科

书包含于教材之中，可用于指导教学，但教材

不一定都具有教科书的功能。教材是课程的

最重要载体和体现，制定科学的教材设计与

编写标准已迫在眉睫。

5. 课程实施标准

《国际课程百科全书》对课程实施的解

释是“把某项改革付诸实践的过程”。［7］施良

方先生认为，“课程实施是把课程计划付诸实

践的过程，它是达到预期的课程目标的基本

途径”。［8］课程实施标准是针对课程方案和

学科课程付诸实践活动与过程而制定的规则

（或导则）与衡量尺度。这就是说，课程实施

标准主要针对两方面制定：一是课程方案的

实施；二是学科课程或活动课程的实施（教

学）。教学是课程实施的主要手段与途径，而

课程实施则是教学的主要任务。一方面，课

程实施的范围比教学大，因为课程实施的途

径除了教学之外还有其他活动，教学只是其

中的一种主要形式；另一方面，教学的范围又

比课程实施大，因为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实施

已有的课程，而且还会产生出新的课程。在

实践中，人们有时用教学标准代替课程实施

标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的课程实施

或教学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基于教师经验

的课程实施；二是基于教科书的课程实施；三

是基于课程标准的课程实施（教学）。当前，

尽管有了国家课程标准，倡导教师应该基于

课程标准开展教学，但事实上绝大部分教师

还是依据教科书来实施课程。”［9］为什么会

这样？主要是因为我国迄今尚无真正意义上

的课程实施标准。

6. 课程质量管理标准

课程质量管理标准是就课程质量本身、

课程质量评价、监控与管理等制定的规则（或

导则）与衡量尺度。它主要包括课程质量评

价标准、教学质量评价标准、教学质量督导标

准。波斯纳认为，历史上出现过多种不同的

课程观和课程评价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

传统课程观与课程评价观、经验课程观与课

程评价观、行为主义课程观与课程评价观、学

科结构课程观与课程评价观、建构主义课程

观与评价观。［10］课程评价与管理要受到课程

观的直接制约。课程质量评价标准是针对课

程质量制定的规则（或导则）与衡量尺度。教

学质量评价标准是针对课程实施中教学质量

制定的规则（或导则）与衡量尺度；教学质量

督导标准是针对教学质量检查、监督以及课

程标准落实情况等制定的规则（或导则）与衡

量尺度。我们知道，有了课程方案设计、学科

或活动课程、教材设计与编写、课程实施标准

后，课程运作就有了基本的保证。然而，如何

确保课程运作合理、有效，进而最大限度地满

足学生发展的需要，又有赖于课程质量管

理。课程质量管理要想做到规范、科学、有

效，进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又必须制定科

学的课程质量管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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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课程标准的评价标准

课程标准的评价标准，是针对课程标准

制定的评价课程标准的标准，也称为课程元

评价标准。“元评价”（meta-evaluation）的概念

是美国学者 Scriven 于 1969 年提出的。他认

为，“元评价是由另外的评价者对已实施或已

完成的评价进行评价，将原评价作为评价对

象，对原评价活动及评价者的表现，进行价值

判断，以期提升原评价的品质”。［11］关于“元

评价”，美国学者Stufflebeam等人于1981年在

发布的《教育项目、计划、材料评估的专业标

准》中提出了“实用性”、“可行性”、“合理性”

和“准确性”四个维度、30条标准。课程标准

的评价标准，既是衡量各类课程标准“实用

性”、“可行性”、“合理性”和“准确性”的准

绳，又是丈量各类课程标准的实际作用和运

用效果的尺子。作为评价课程标准的“准

绳”、“尺子”必须做到尽可能的准确、无误

差，又要持续改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课程

标准的“实用性”、“可行性”、“合理性”和“准

确性”，进而使课程标准发挥应有的作用。可

见，制定“课程标准的评价标准”是我国课程

标准建设的当务之急。

总之，课程标准是由一系列相关标准构

成的课程标准体系，课程标准建设绝非仅仅

是学科课程标准建设，因此要系统把握课程

标准的逻辑体系。要在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

的基础上，对不同学段、不同层级、不同领域、

不同指向与作用的课程方案设计标准、学科

课程标准、活动课程标准、教材设计与编写标

准、课程实施标准、课程质量管理标准，包括

课程标准的评价标准予以一并建设。这是课

程标准的本质与作用所决定的。

二、正确把握课程标准的文本结构

课程标准是由国家的公认机构制定并由

国家标准权威管理部门批准或核定的文件，

这一文件是课程开发建设、课程实施（教学）、

课程（教学）评价与管理的准绳。课程标准的

文本系应用文体，其文本结构是指课程标准

语言的各部分的搭配、构造与逻辑关系。由

于课程的复杂性与各国文化传统的差异，迄

今尚无统一的课程标准文本结构形式，课程

标准的文本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譬如以学科

课程标准为例：美国《全国科学教育标准》由

八章组成［12］，新加坡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2013年版）包括七个部分［13］，英国高中数学

课程标准（2010 年版）由十个部分构成［14］，

2001年我国制定的义务教育学科《课程标准》

（2011 年修订）则由前言、课程目标、内容标

准、实施建议、附录五部分构成。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方面，在世界各国课程组织与专

家学者的推动下，课程交流的力度进一步加

强，促进了课程标准的研究与发展；另一方

面，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引领下，世界

各国的标准化工作，包括课程标准在内的教

育标准开始驶向“国际标准化”的轨道。国际

标准化组织发布了一系列标准制定的指导性

文件，现在我国的《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1.1-2009》（以下

简称《GB/T1.1-2009 标准》）就等同采用了国

际标准化组织的标准（ISO/IEC Directives-Part

2：2004，Rules for the Structure and Drafting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NEQ）。《GB/T1.1-2009

标准》是全国各行各业，包括教育领域在编写

标准时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虽然是推荐标

准，但对我国课程标准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

考作用。《GB/T1.1-2009 标准》对标准要素与

结构的规定如图2所示。

《GB/T1.1-2009标准》将标准要素划分为

资料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资料性要素，是

说明在声明符合标准时无须遵守的内容，这

种要素在标准中是为了提供一些附加信息或

资料。规范性要素，是说明当声明某一项产

品、过程或服务符合某一项标准时，并不需要

符合标准中的所有内容，而只要符合标准中

的规范性要素即可。要遵守某一项标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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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遵守标准中所有规范性要素所规定的内

容。《GB/T1.1-2009标准》将标准层次规定为：

部分、章、条、段和附录，将内容目次规定为：

前言、引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总则（总的内容）、附录、参考文献、索引、

图表等。［15］

根据课程标准的基本作用与特征，结合

《GB/T1.1-2009标准》、文体学，以及教育部制

定的教育《“标准与指南”制定和发布规程》等

的要求，参照国外发达国家课程标准的基本

结构，笔者认为，理想的课程标准结构应该由

三部分构成：标准的识别与说明部分、标准主

体部分、标准补充部分。

1. 课程标准的识别与说明部分（即资料

性要素部分）

本部分一般由四部分组成：第一，标准

识别言语，又称封面言语。其主要内容包括

标准编号①、标准名称、标准发布机关、标准

发布实施时间等。第二，目录。目录又称作

“目次”，是在标准正文前，按照一定的次序编

排，用以指示标准的内容与逻辑顺序，方便阅

读、检索、使用的工具。第三，前言。前言是

对标准制定、背景、依据、标准的类别与范围

以及重要词语的说明；对标准的发布以及与

有关标准的关系的说明；对附录等的说明；对

标准制定部门、归口管理部门以及标准起草

人员的明示；对标准的适用范围、免责条款以

及其他事宜等的说明。第四，引言。其主要

内容包括标准的总则，标准制定的理念、思路

与方法，与相关标准的关系，与其他标准的兼

容性，引用标准等内容。

2. 课程标准主体部分（即规范性要素部

分）

总的来讲，本部分一般由七部分组成。

第一，课程标准范围。课程标准范围是对标

准的应用范围及要求等的说明。第二，指导

思想。指导思想是标准制定的基本方针及其

起支配、指导作用的原则、观点或理论体系。

第三，术语和定义。术语和定义是对本标准

采用的术语和定义及其含义的说明。第四，

基本目标。基本目标是根据教师与学生“二

元”的目标取向确定的相关目标。第五，基本

内容。基本内容是对相关内容的规定。第

六，实施（使用）方略。实施（使用）方略是对

实施（使用）要求、步骤、方法以及原则的规定

与建议。第七，评价方法。评价方法是对相

关质量、评价方法、评价工具、评价原则、评价

策略、改进与预防措施等的规定与建议。具

体而言，标准类型不同，其结构与内容有所差

异。因此在制定标准时，要根据标准性质与

作用的不同适当调整。

3. 课程标准补充部分（即规范性与资料

性要素补充部分）

本部分不可分割，是课程标准的重要组

成部分，一般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附录。其

包括规范性附录和资料性附录，规范性附录

为可选要素，它给出标准正文的附加或补充

条款，而资料性附录也为可选要素，它给出有

——————————
① 根据国家《关于规范使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代号的通知》（1999/08/24）规定，教育的行业标准序号为9，

行业标准代号 JY，主管部门为教育部。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和推荐性标准，“GB-”为强制性国家标准代号；“GB/T-”

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代号。

图2《GB/T1.1-2009标准》对标准要素与结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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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理解或使用标准的附加信息。第二，参

考文献。这里是指对某一标准或相关文献的

参考、采用或借鉴。第三，索引。索引是对课

程标准中一列或多列信息的一种排序结构，

索引有助于更快地获取特定的信息。第四，

图表等。图表等是以图形和表格等形式呈现

的内容与信息。

以上阐释的是理想状态下的课程标准文

本的结构。一般而言，“课程标准的识别与说

明部分”和“课程标准补充部分”是标准的基

本标识，在形成实际的标准文本时，这些基本

项目不可缺少。“课程标准主体部分”，因标准

类型不同，其结构与内容有所差异，在制定标

准时，可根据标准性质的不同作适当调整。

课程标准是整个课程运作的“尺子”或“准

绳”，其严谨的结构是其“尺子”或“准绳”功

能得以发挥与实现的基本保证。

三、确切使用课程标准的条款语言

课程标准系正式的应用文体，课程标准

制定除了按照国家《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1.1-2009）、教

育部制定的教育《“标准与指南”制定和发布

规程》、课程标准制定的国际惯例要求以及本

国的文化与教育特征外，还必须遵循标准内

容表述的习惯、规则以及标准的文体规范，恰

当使用标准条款，规范运用标准语言。

（一）恰当使用标准条款

条款是指公文、契约、法规等上的语言

条目款项，是规范性文件内容的语言表述方

式。课程标准条款是指课程标准内容的语言

条目款项及其表达方式。一般而言，课程标

准由陈述性条款、指示性条款、推荐性条款和

要求性条款四种语言条目款项构成。

陈述性条款是指以肯定或否定形式陈述

一个事实或看法的语言条目款项，具体到语

言句式上，陈述性条款多使用陈述句。指示

性条款是指以请求、命令、叮嘱等的形式指示

做或不做某事的语言条目款项，具体到语言

句式上，指示性条款多使用带有祈使语气的

句子，一般主语通常省略。要求性条款是指

以“情态动词+动词”的句子结构形式表达要

求做或不做某事的语言条目款项，具体到语

言句式上，要求性条款一般使用“应该”、“必

须”、“需要”等情态动词再加上动词来表达。

推荐性条款是指以介绍、劝谏、建议等的形式

推荐去做或不去做某事的语言条目款项，具

体到语言句式上，推荐性条款一般使用“应

当”、“可”、“宜”等情态动词再加上动词来表

达。标准是由条款组成的规范性文件，是课

程开发建设、课程实施（教学）、课程（教学）

评价与管理的准绳，是“尺子”。因此从课程

标准文本来看，一个具体的课程标准，指示性

条款和要求性条款居多数，推荐型条款居少

数，陈述性条款主要在概述、具体事实等的陈

述中出现，数量也不大。指示性条款和要求

性条款，规定的是一定要做到的内容。因此

必须态度明朗、观点鲜明，不能打丝毫折扣。

推荐型条款，规定的是建议要做到的内容。

提出建议和意见，态度应该有明显的倾向性，

但提出的是建议，不强迫去做。一般不主张

使用“XXX建议”之类词汇或句式来表述整个

推荐型条款的内容，而主张通过情态动词或

程度副词的帮助来表示。陈述性条款，主要

是对背景、事实、现状等的说明或陈述。陈述

要系统、全面，同时要讲究逻辑性。

（二）规范运用标准语言

语言是课程标准文本的基本要素，作为

国家的公认机构制定并由国家标准权威管理

部门批准或核定的文件，作为课程开发建设、

课程实施（教学）、课程（教学）评价与管理的

“准绳、“尺子”的课程标准，其语言必须规

范、得体。从体裁来看，课程标准属于应用文

体，应用文体的格式较为固定，使用正式的、

规范的书面语言，语言必须遵循现代汉语语

法与修辞规范。不使用生僻、晦涩、难懂、易

产生歧义的词汇和语言；不能使用方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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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口语、网络语言等；结构合理、表述规范、

符合文体要求；表达明确、观点鲜明、不含糊

笼统、言简意赅。另外，在标准条款中情态动

词的使用相当普遍，使用要得当。按标准制

定的国际惯例要求，一般还应该在标准的“前

言”中对情态动词的含义予以明示（如，“标准

中的‘应该’（shall）表示要求，‘应当’（should）

仅起指导作用。”［16］）除此之外，在课程标准

条款中，还必须准确使用诸如，“完全”、“基

本”、“系统”、“能够”、“熟练”、“全面”等之类

的程度副词。

在课程标准建设中规范使用标准语言尤

为重要，否则容易造成歧义，致使课程标准的

有效性、可操作性程度降低。笔者认为，规范

的课程标准不用解读，教师包括学生都能看

懂，拿起来就能用。崔允漷教授认为，对教师

而言，基于课程标准的课程实施的教案和传

统教案存在四点显著差异：一是关于标准的

陈述；二是教学目标指明预期的学生表现或

成果；三是检测这些表现或成果的评价活动

方案；四是引导这些表现或成果的教学方

案。［17］基于标准的教学需要的是一个基于规

范化标准语言的、要求明确的课程标准。课

程标准是“准绳”、“尺子”，其语言表述必须

做到准确、规范、明晰，必须做到观点明确、态

度明朗、具有可操作性。否则“准绳”就没有

了“墨线”，“尺子”也就没有了“准星”或“刻

度”，当然也就称不上课程标准了。

四、科学划分课程标准的教育时段

课程标准建设还要涉及一个重要的问

题，那就是如何科学地划分课程标准的教育

时段。这一问题十分重要，但在标准建设中

却未引起足够重视，致使由于课程标准的教

育时段划分不合理、不科学而导致课程标准

难以理解、贯彻与执行，进而削弱甚至丧失标

准的“准绳”、“尺子”的作用。课程标准的教

育时段是课程标准的教育时段指向形式。

即，课程标准的时段指向是某一教育学段，还

是某一教育年段，或是某一教育内容时段。

具体而言，某个课程标准是以教育实施或学

习的学段时间划分来制定，还是以教育实施

或学习的年段时间划分来制定，或者是以教

育实施或学习的内容时段划分来制定。笔者

认为，从管理学和系统论的视阈而言，课程标

准的教育时段划分十分重要，它直接关系到

课程建设，直接影响到课程的实施与贯彻，影

响到课程标准自身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进而

影响整个教育教学质量，影响到学生的满意

度乃至学校的美誉度。

教育时段是指教育或学习的时段或阶段

划分，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教育学段，二是

教育年段，三是教育内容时段。教育学段，即

教育实施或学习的基本阶段性时间划分，如，

幼儿教育阶段、小学教育阶段、初中教育阶

段、高中教育阶段、大学教育阶段、大学后或

研究生（硕士/博士）教育阶段、继续教育阶

段。在我国，习惯上把幼儿教育阶段、小学教

育阶段、初中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视为基

础教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又把小学教育阶

段、初中教育阶段规定为义务教育阶段，而把

幼儿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划分为非义务

教育阶段），把小学以前视为学前教育阶段，

把小学视为初等教育阶段，把初中和高中视

为中等教育阶段，把大学教育（包括专科、本

科、研究生教育）称为高等教育阶段，有时又

把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教育独立出来称为研

究生教育阶段。教育年段即教育实施或学习

的年段时间划分。如，小学各年级阶段、初中

各年级阶段、高中各年级阶段、大学各年级阶

段（包括硕士研究生各年级阶段、博士研究生

各年级阶段）。教育内容时段即教育实施或

学习内容的时段性划分。教育内容时段有四

种情况：一是某一学科教育内容的实施或学

习的时段，如，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历史、

地理、生物、外国语（英语、俄语、日语等）等

的实施或学习的时段；二是某一专业教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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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实施或学习的时段，如，烹饪、会计、金

融、保险、工程预算、工程监理、统计与测量、

检验检疫、环境保护、航天设计等的实施或学

习的时段；三是某一特定教育内容的实施或

学习的时段，如，体育与健康、品德与生活、品

德与社会等的实施或学习的时段；四是某一

具体教育内容的实施或学习的时段，如，语言

学习中的听、说、读、写等，语音、词汇、语法、

修辞等的教育内容的实施或学习的时段等。

在课程标准建设活动过程中，首先要回

答与确定的就是：制定的是哪一方面、哪一层

面、哪一阶段的课程标准。科学地划分课程

标准的教育时段是课程标准制定的先决条

件。课程标准按照什么样的教育时段来制

定，不同的教育观、课程观、价值观者会有不

同的认识与回答。当然，还要受不同国家的

文化传统、标准制定者的经验以及对课程标

准本质与作用认识等因素的影响。但尽管如

此，笔者认为，从课程标准的作用与课程的关

系来看，课程标准的教育时段划分应该遵循

如下规律。

1. 课程方案设计标准的教育时段划分

课程方案是对某一学段或年段课程的总

体规划与设计，因此，课程方案设计标准一般

以教育学段或教育年段来划分。如，小学（或

初中、高中、大学）课程方案设计标准、小学

（或初中、高中、大学）一年级课程方案设计标

准、教师教育（学前教育阶段、小学阶段、中学

阶段）课程方案设计标准、教师教育（大学一

年级、大学二年级、大学三年级）课程方案设

计标准，等等。目前我国尚未制定真正意义

上的课程方案设计标准，这一内容主要是在

诸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或

在已制定的学科课程标准中有所表述。

2. 学科课程标准的教育时段划分

学科课程标准是针对各级各类不同学科

或相关合并学科制定的课程标准，是课程方

案设计标准的下位标准。因此，理想的学科

课程标准应以教育年段来划分，如，小学（或

初中、高中、大学）某年级某学科课程标准。

在课程方案设计标准项下，按照教育年段，即

按照每个年级段来制定各学科课程标准具有

如下好处：一是有利于课程目标的制定与实

现；二是有利于课程知识内容的选择；三是有

利于教学评价与学生学业评价；四是有利于

教材的编写；五是有利于学科课程本身的持

续改进。“加拿大安大略省 2007 年新颁布的

《科学与技术课程标准》，就是按照年级逐一

制定的，每一个年级的标准都进行了详细的

描述和规定，这样的标准无论对教材编写、教

学还是考试评价的制约性都很强。”［18］然而，

我国的基础教育学科《课程标准》多数是按照

学段＋内容时段制定的。按照学段＋内容时

段制定的学科课程标准，具有一定的统括性，

但与以年级时段为单位的日常教学和教材的

编写则不相匹配，且不利于对课程实施（教

学）质量的监控与评价。比如对学段中间的

某个年级的教学或学生学业状况的评鉴或监

控，就没有相应的年级标准，只能由评鉴者去

理解与揣测，这就给评鉴与质量监控带来困

难，也使得作为标准的作用打了折扣。再加

上“这种学科内容取向的编排模式导致了课

程实施程度和学业质量标准模糊不清，使教

学管理和改进、学生学业评价缺乏明确的参

考依据”［19］，这就使得问题更为突出。鉴于

此，笔者认为应该按照学段（小学、初中、高

中）制定课程方案设计标准，在此基础上再按

照教育年段，即每个年级段来制定各科课程

标准。这看起来似乎太复杂了，其实不然。

这犹如现代化生产线一样，生产线的建立十

分复杂且工程浩大，但一旦建立起来则效益

会几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增长，况且“生产

线”又由集成的模块组成，便于不断完善与持

续改进。

3. 活动课程标准的教育时段划分

活动课程标准（或称为实践课程标准），

是针对各级各类不同的以学生的直接经验习

得为主要目标与内容的活动课程而制定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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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性为主要特征的课程标准。活动课程尊

重学生的需要、兴趣与主体性的发挥，重视教

材的心理组织，强调实践活动与直接经验的

习得，提倡课程的综合性，主张以社会生活问

题来统合各种知识。活动课程有利于学生学

习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发挥，有利于学生分析

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

生获得对世界的完整认识，有利于学生在文

化、科学与现实生活中陶冶情操与养成良好

品格。活动课程是学科课程的很好补充，因

此理想的活动课程标准应该以教育年段为

主，以活动内容为辅来划分教育时段，即按照

每个年级段制定与学科课程标准相对应的各

活动课程标准，同时兼顾教学与学生身心发

展需要的一些重要实践活动内容，如，小学

（或初中、高中、大学）某年级与某学科相对应

的活动课程标准。

4. 教材设计与编写标准的教育时段划分

教材（包括纸质的和电子的）以教科书

（包括纸质的和电子的）为核心，教科书的不

断运用和完善，极大地改变了教学的面貌。

教科书越来越成为课程实施的主要依据，对

“教什么”和“怎么教”起着决定作用。有学者

甚至认为，“教科书是学校教育的心脏，没有

教科书就没有学校。”［20］教材设计与编写标

准（或称教材标准）是学科课程教材设计与编

写制定的规则（或导则）与衡量尺度。理想的

教材设计与编写标准应该按教育年段，即与

按照每个年级段制定的各学科课程标准相对

应，按每个年级段制定各学科教材设计与编

写标准，如，小学（或初中、高中、大学）某年

级某学科教材设计与编写标准。

5. 课程实施标准的教育时段划分

课程实施标准是针对课程方案和学科课

程付诸实践活动与过程而制定的规则（或导

则）与衡量尺度。课程实施标准主要涉及两

个方面：一是课程方案的实施标准，应该按教

育学段或教育年段来制定；二是学科课程的

实施标准（主要是课程教学标准），这一标准

是学科课程标准中“课程实施”部分的细化或

具体化，应该以教育年段即每个年级段来划

分，如，小学（或初中、高中、大学）某年级某

学科课程实施标准（或课程教学标准）。

6. 课程质量管理标准的教育时段划分

课程质量管理标准是就课程质量本身、

课程质量评价、监控与管理等制定的规则（或

导则）与衡量尺度，是国家、政府、学校，乃至

家长对学校课程及其实施质量管理的依据与

基本手段。课程质量管理标准主要包括三

类：一是课程质量评价标准，主要针对课程方

案及其贯彻质量、学科课程质量等制定的评

价尺度，这一标准的时段划分一般与课程方

案和学科课程时段相对应；二是教学质量评

价标准，主要针对学科课程的实施（教学）质

量而制定的评价标准，这一标准一般以教育

年段来划分制定；三是教学质量督导标准，主

要用于国家、政府、学校等对学校教学质量的

督导、监控与管理，一般以教育学段或教育年

段来划分制定。

7. 课程标准的评价标准的教育时段划分

课程标准的评价标准是针对课程标准制

定的评价课程标准的标准。课程标准的评价

标准又称“课程元标准”，是课程标准“实用

性”、“可行性”、“合理性”和“准确性”的保

证。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既可按教育学段划

分制定，也可按教育内容时段划分制定。当

然，从国家层面制定一个统一的、准则性的

“课程标准的评价标准”最好。这样，整个课

程标准的建设就有了基本准则或尺度。

总之，尽管课程标准的教育时段划分要

受到教育观、课程观、文化传统、标准制定者

的经验以及对课程标准本质与作用认识等因

素的影响与制约，但坚持“系统性”和“实用

性”、“可行性”、“合理性”、“准确性”的基本

原则是科学合理划分课程标准教育时段的先

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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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System

He Yuhai & Wang Chuanjin

Abstract：Discipline curriculum standard formulated by recognized institutions，is an approval version by the
authority of national standards administration，in which the rules or guidelines for the activities and process of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curriculum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etc.，are stimulated for
schools and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execute and use repeatedly，so that the best effect and order can be ensured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From the point of curriculum operation process，the standard should be a
curriculum system composed of curriculum design standard，disciplinary curriculum standard，experience curriculum
standard，teaching material design and coding standard，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standard，curriculum quality
management standard，the standard for evaluation of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To construct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system，first，we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the logic order of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econd，we must correctly grasp the
text structure form of the curriculum standard；third，we need the exact use of the terms of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language；fourth，we need to give a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 division to the basic time frame of curriculum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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